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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郵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關於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如下
公告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春野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3年6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劉建軍先生及姚紅女士；非執行董事韓文博先生、陳
東浩先生、魏強先生、劉悅先生及丁向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溫鐵軍先生、鍾瑞明先生、胡
湘先生、潘英麗女士及唐志宏先生。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
構，並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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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

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宜进行了核查，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及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一一））首首次次公公开开发发行行股股份份情情况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91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邮储银

行向社会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172,164,200 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并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20 年 1 月 8 日，邮储银行全额行使超额

配售选择权，在初始发行 5,172,164,200 股股票的基础上额外发行 775,824,000 股股票，

约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 15%，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股数为 5,947,988,200 股。 

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前总股本为 81,030,574,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后总股本为 86,978,562,2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A 股

数量为 64,148,402,903 股，占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总股本的 73.75%；无

限售条件 A 股数量为 2,973,992,297 股，占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后总股本的

3.42%；无限售条件 H 股数量为 19,856,167,000 股，占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后总股本的 22.83%。 

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共涉及 1 名股

东，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该部分限售股共计 55,847,933,782

股，占邮储银行当前股本总数的 56.32%，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锁定期

满并上市流通。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限售股全部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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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邮邮储储银银行行 A 股股上上市市后后股股本本变变动动情情况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51 号）核准，邮储银行于 2021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

5,405,405,405 股 A 股普通股股票。该次 A 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邮储银行的股本总数

增至 92,383,967,605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340 号）核准，邮储银行于 2023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

6,777,108,433 股 A 股普通股股票。该次 A 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邮储银行的股本总数

增至 99,161,076,038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邮储银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限售股，本次限售股自形成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事项，邮储银行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

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的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一））申申请请解解除除股股份份限限售售股股东东的的限限售售承承诺诺或或安安排排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邮储银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邮政集团承诺： 

“1.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在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若

发行人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新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二））限限售售承承诺诺或或安安排排的的履履行行情情况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邮政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限

售承诺或安排，不存在未履行相关承诺或安排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55,847,933,78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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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12 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序号号 股股东东名名称称 持持有有限限售售股股数数量量

（（股股）） 

持持有有限限售售股股占占

邮邮储储银银行行总总股股

本本比比例例 

本本次次上上市市流流通通数数

量量（（股股）） 

本本次次上上市市流流

通通数数量量占占邮邮

储储银银行行总总股股

本本比比例例 

剩剩余余限限售售股股数数量量 
（（股股）） 

1 邮政集团 61,253,339,187 61.77% 55,847,933,782 56.32% 5,405,405,405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邮储银行的股本结构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邮储银行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项项目目 本本次次上上市市流流通通前前 变变动动数数 本本次次上上市市流流通通后后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68,030,447,620 -55,847,933,782 12,182,513,838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11,274,461,418 55,847,933,782 67,122,395,200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19,856,167,000 - 19,856,167,000 

无无限限售售条条件件的的股股份份合合计计 31,130,628,418 55,847,933,782 86,978,562,200 

股股份份总总额额 99,161,076,038 - 99,161,076,038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邮储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或安排；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邮储银行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机构对邮储银行

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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